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合规性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向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

股”、“公司”或“发行人”）下发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663 号）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7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规

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根据认购价格优先、金额优先和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原

则确认发行对象及其股份获配数量，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1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8 126,884,400 504,999,912.00 

2 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98 61,718,500 245,639,630.00 

3 
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98 63,067,800 251,009,844.00 

4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8 88,567,800 352,499,844.00 

5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8 118,090,400 469,999,792.00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

7-12 号）验证，募集资金总额为 2,349,999,756.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57,799,995.61元（含税)



  

8、2016 年 12 月 2 日，香江控股召开 2016



  

件。 

经核查，本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要求。同时，《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的事先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

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三）询价结果 

2017 年 1 月 25 日 9:00-12:00，在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共收到 8 家投资者回复的《申购报价单》及相关附件。经发行人、

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其中 4 家投资者按时、完整地发送了全部申购

文件且足额缴纳保证金 2,000 万元；4 家基金公司按时、完整地发送了全部申购

文件。综上，本次询价共有 8 家投资者为有效报价，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1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8 50,000 

2 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 25,101 

3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7 47,000 

4.00 48,000 

3.98 50,500 

4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7 47,000 

4.00 47,000 

3.98 47,000 

5 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7 24,564 

6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 35,250 

3.98 47,000 

7 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5 28,000 

8 陈尚林 3.98 23,500 

（四）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

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98 元/股。本次发行股

数 590,452,2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2,349,999,756 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86,972.58 万股股票，占

公司总股本的 25.55%，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刘志强、翟美卿夫妇仍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1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8 126,884,400  504,999,912.00  

2 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98 61,718,500  245,639,630.00  

3 
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98 63,067,800  251,009,844.00  

4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8 88,567,800  352,499,844.00  

5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8 118,090,400  469,999,792.00  

6 
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8 70,351,700  



  

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前海开

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东方邦信赤和 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7名认购对象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 （A ） 票 590,452,200 ，每 面值 1元，每 发行价格

3.9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349,999,756.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57,799,995.61

元（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92,199,760.39 元。另扣除发行费用

57,799,995.61元(包含进项税额（暂估）3,271,697.86元)后，贵公司本 发行

新 计入实收资本 590,452,2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溢价）

1,705,019,258.25元。贵公司已于 2017年 2月 7日以第 0001号记账凭证入账。



  

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关于信息披露的其它法律

和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五、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

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

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

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

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

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合规性报告》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叶宏                  琚鹏飞 

 

法定代表人：                

    吴坚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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